
1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 不負責，

對 其 準 確 性 或 完 整 性 亦 不 發 表 任 何 聲明，並 明 確 表示，概 不就因 本公 告全 部 或任

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中國正通汽車服務控股有限公司  
China ZhengTong Auto Services Holdings Limited 

（根據開曼群島法律註冊成立的有限公 司） 

（股份代 號：1728） 
 

 

執行董事辭任   

 

茲提述中國正通汽車服務控股有限公司 (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

「本集團」 )董事會 (「董事會」 )於二零一八年十一月十三日、二零一八年

十一月二十一日、二零一九年二月十九日、二零一九年二月二十一日、二零

一九年三月四日、二零一九年三月七日、二零一九年三月十二日、二零一九

年三月十四日及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日及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五日刊發的公

告 (「該等公告」 )及於二零一九年一月十五日刊發的通函 (「該通函」 )，

內容有關建議分拆及建議上市。茲提述於二零一九年三月十四日由東正刊發

的招股章程（「招股章程」）（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五日刊發的補充招股

章程修訂及補充），內容有關全球發售。除文表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

彙具有該等公告、該通函及招股章程所界定的相同涵義。  

 

董事會宣佈，為配合本集團打造差異化及專業汽車金融服務品牌的長期發展

戰略及東正建議上市，邵永駿先生 (「邵先生」 )分別是本公司和東正執行

董事，邵先生提出辭任本公司執行董事，以專注於東正汽車金融業務的拓展

和管理工作。邵先生之辭任自二零一九年四月二日生效。邵先生確認，彼與

董事會及本公司之間並無意見分歧，亦概無任何其他有關彼辭任之事宜須提

請本公司股東垂注。  

 

董事會謹藉此機會對邵先生於任內為本公司作出之寶貴貢獻致以衷心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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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董事會命  

中國正通汽車服務控股有限公司  
China ZhengTong Auto Services Holdings Limited 

主席  

王木清  
 

香港，二零一九年四月二日   
 

 

於 本 公 告 日期，董 事 會 包 括 執 行 董 事 王 木 清 先生（主席）、王 昆 鵬 先生、許 智 俊先生、

李著波先生、尹濤先生及邵永駿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黃天祐博士、曹彤博士及

王丹丹女士。 


